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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商品的劳动不包括凝结

在生产资料中的劳动

——“社会劳动价值论”质疑
①

陈振羽

　　“社会劳动价值论”者的严重缺陷是, 提出了离开马克思

的劳动价值论的生产资料 (物化劳动) 创造价值论。②为摆脱这

一困境, 又提出所谓确认物化劳动创造价值, 把生产商品的劳

动看作包括凝结在生产资料中的劳动, 才能够使马克思的劳动

二重性学说和商品二因素理论的内在联系得到必要的“逻辑支

持”, “可以确保马克思劳动二重性的科学论断和理论光辉。”③

这种看法是对马克思劳动二重性学说的重大误解, 实为放弃了

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学说。

一、生产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不包括凝结

在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中的活劳动

　　把生产商品的劳动看作包括凝结在生产资料中的劳动, 这

种看法的一个方面是, 对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作了错误的

解释, 认为它包括凝结在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中的劳动。在他

看来, 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包括劳动力、劳动手段和劳

动对象”, 或者说, “是指作为劳动力的活劳动以及凝结在劳动

手段、劳动对象上的形形色色活劳动的总称”, 例如, “木匠制

造家具, 要用刨、斧、锯在木料上加工, 那么制造家具的具体

劳动, 就是指木匠劳动和凝结在刨、斧和木料上的各种活劳动,

⋯⋯上述种种凝结在劳动手段、劳动对象的活劳动, 统称为物

化劳动。”④因此, “讲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 也就是物、活劳

动共同创造使用价值。”⑤他在这里是认为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

也是使用价值的创造者, 具体劳动包括劳动力、劳动手段和劳

动对象, 或包括作为劳动力的活劳动和凝结于劳动手段和劳动

对象的各种活劳动。这种看法欠妥。马克思《资本论》的初学

者都会认为只有具体劳动才创造使用价值, 生产资料则不创造

使用价值。然而不仅“社会劳动价值论”者而且其他一些同志

也把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说成也是使用价值的创造者, 因此我

们要详细加以评论。

其一, 忽视了马克思关于生产某种产品的劳动者才是劳动

产品即使用价值的唯一生产者的观点。马克思指出, 生产劳动

产品即使用价值的“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 有目的的活劳动

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⑥劳动对象和劳动手段是

劳动过程的物的因素, 它们是作为使用价值的物质形成因素,

但不能创造使用价值。劳动则是劳动过程的人的因素才能创造

使用价值。只有劳动者才是劳动过程的执行者, 因此作为劳动

过程结果的劳动产品即使用价值的唯一创造者是劳动者, 劳动

者的具体劳动创造了产品即使用价值。马克思指出:“在劳动过

程中, 人的活动借助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发生预定的变化。过

程消失在产品中。它的产品是使用价值。”⑦马克思阐明了劳动

者的具体劳动借助劳动手段加工劳动对象生产出的“产品是使

用价值, 是经过形式变化而适合人的需要的自然物质。”⑧以劳

动过程的观点解释生产劳动, 生产劳动者是生产产品即使用价

值的劳动者, 生产劳动是生产产品即使用价值的劳动者的劳动

(具体劳动) , 生产资料不是劳动过程的执行者, 从而不可能是

劳动产品即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例如, 机器、生铁、纱等不在

劳动过程中服务就没有用, 要由活劳动在劳动过程中使它们由

死复生, 使它们由仅仅是可能的使用价值变为现实起作用的使

用价值。它们“作为形成新使用价值, 新产品的要素被消费

掉。”⑨因此, 生产资料只是“充当新产品的物质形成要素。”βκ具

体劳动“是为创造产品而消耗产品 (作为生产资料的产品——

引者注)”βλ。马克思在这里阐明了生产资料 (劳动手段和劳动对

象) 的使用价值被活劳动因生产新产品而消耗掉, 它们不创造

使用价值, 只是作为新产品 (新使用价值) 的物质形成因素。所

谓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也能够制造使用价值即产品, 这种说法

是把被消耗了的生产资料使用价值说成也会创造使用价值, 显

然是误解了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

其二, 具体劳动不包括劳动力、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具

体劳动和劳动力有着重大的差别。在商品生产条件下, 劳动力

是商品, 劳动不是商品; 劳动力被用于商品生产的消费即劳动

(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具体劳动和劳动力是有重大区别的概

念, 具体劳动当然不包括劳动力。所谓具体劳动包括“作为劳

动力的活劳动”, 这种说法也欠妥。活劳动不能作为劳动力, 因

为活劳动是劳动力的消费, 具体劳动是有用属性的活劳动,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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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作为劳动力的活劳动”。具体劳动也不包括劳动手段和劳

动对象, 因为具体劳动、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分别是劳动过程

的简单要素, 把具体劳动说成包括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 这是

把劳动过程的组成要素误认为是作为劳动过程的要素之一的

具体劳动的构成要素, 显然欠妥。劳动者的具体劳动在劳动过

程中生产使用价值, 即产品, 虽然必须有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

客观物质条件, 然而后者不能成为劳动过程执行者的具体劳动

的组成部分。把生产资料说成是具体劳动的组成部分, 就要把

生产资料说成也能进行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

其三, 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不包括凝结在劳动手段和

劳动对象的活劳动即物化劳动。某一劳动过程的劳动手段和劳

动对象是其他劳动过程的产品变成, 从而是物化劳动; 然而也

不能够由此把这些物化劳动说成是具体劳动的组成部分。不能

够认为“具体劳动是作为劳动力的活劳动以及凝结在劳动手

段、劳动对象上形形色色活劳动的简称。”这是因为, 首先, 不

能够把凝固的过去的死的具体劳动看作流动的、现在的、活的

具体劳动。凝结于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即生产资料的劳动“是

过去的、物化的、死的劳动。”βµ或者说, 是“过去物化的”劳动、

“过去劳动”、“死劳动”。βν凝结于生产资料的具体劳动也是凝固

的过去的死的具体劳动, 把这种具体劳动说成是劳动过程执行

者正在耗费的具体劳动的构成部分, 就要把凝固的具体劳动和

处于流动状态的具体劳动混为一谈, 把过去的具体劳动和现在

的具体劳动混为一谈, 把死的具体劳动和活的具体劳动混为一

谈。这就要把凝结的具体劳动看作和处于流动状态的具体劳动

一样在创造使用价值; 把过去的具体劳动说成和现在的具体劳

动一样在创造使用价值; 把死的具体劳动说成和活的具体劳动

一样在创造使用价值。其次, 不能够把不同劳动过程执行者的

具体劳动混为一谈。某一劳动过程执行者创造某种使用价值的

具体劳动虽然要运用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等物化的具体劳动,

然而物化的具体劳动不能够作为上述劳动过程执行者的具体

劳动的构成部分, 因为它们是其他劳动过程执行者的具体劳动

变成的。所谓“木匠”制造家具, 需用刨、斧、锯在木料上加

工, 那么制造家具的具体劳动, 就是指木匠劳动和凝结在刨、

斧、锯和木料上的各种活劳动”的说法是欠妥的。制造家具使

用价值的具体劳动, 只限于制造家具劳动过程执行者木匠的具

体劳动, 不包括凝结在刨、斧、锯和木料上的各种活劳动, 因

为凝结在刨上的具体劳动是作为制造刨劳动过程的执行者的

制刨工人的具体劳动变成的, 当然不能算作制造家具的木匠的

具体劳动。凝结在斧、锯和木料上的具体劳动分别是制造斧、锯

和木料等劳动过程的执行者们即制斧工人、制锯工人、木材厂

工人的具体劳动变成的, 也不能把它们看作是制造家具的木匠

的具体劳动, 把不同劳动过程执行者的具体劳动混为一谈。如

果把制刨的劳动过程执行者刨匠的具体劳动看作是制造家具

劳动过程执行者木匠的具体劳动的组成部分, 那末就又要不妥

当地认为刨匠的具体劳动在制刨劳动过程中创造了刨的使用

价值, 又会在制造家具的劳动过程中制造家具的使用价值。这

显然是错误的, 因为刨匠的具体劳动在制刨劳动过程中创造刨

的使用价值, 会随着制刨劳动过程的结束而停止, 当然不可能

又在制造家具劳动过程中创造家具的使用价值。

其四, 误解马克思一段论述。所谓具体劳动包括劳动对象

和劳动手段, 这种看法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误解马克思关于决

定特殊种类的生产活动的一段论述。他写道, 马克思认为具体

劳动或“有用劳动是‘由它的目的、操作方式、对象、手段和

结果来决定的。’我国众多的理论著作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解释

⋯⋯, 一句话, 是具体劳动创造了使用价值, 具体劳动包括劳

动力、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βο他在这里是认为马克思把生产

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看作包括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这种看法

欠妥。首先, 不了解马克思所论述的生产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

是生产商品的劳动者的劳动分解的部分。马克思论证了由于商

品生产存在着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基本矛盾, 决定了商品生

产的劳动要分解为生产价值的抽象劳动和生产使用价值的具

体劳动。劳动者的具体劳动“是人的力量在某种由特殊目的决

定的生产形式上的耗费, 而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 它生产使用

价值或效用。”βπ既然马克思所解释的具体劳动是生产商品的劳

动者的劳动分解部分, 那末, 它就不可能包括劳动手段和劳动

对象。其次, 马克思在前面那段论述中并没有认为生产使用价

值的具体劳动包括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有必要较准确摘引马

克思前面那段论述:“上衣是满足一种特殊需要的使用价值。要

生产上衣, 就需要进行特殊种类的生产活动, 这种生产活动是

由它的目的、操作方式、对象、手段和结果决定的。”βθ马克思这

里所说的“特殊种类的生产活动”, 是指“不同质的有用劳动”,

而不是其同质的有用劳动。这种“不同质的有用劳动的产品”,

是“不同质的使用价值。”βρ马克思论述了劳动者所运用的劳动

手段和劳动对象是决定劳动者的生产活动是特殊种类的生产

活动的条件, 或者说, 是决定不同性质、不同种类的具体劳动

的条件, 而不是论述具体劳动包括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因此

马克思紧接着前面那段论述提出没有涉及劳动手段和劳动对

象的具体劳动定义: “由自己产品的使用价值或由自己产品是

使用价值来表示自己的有用性的劳动, 我们简称为有用劳

动。”βσ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论著中是不可能找到他把创造使用价

值的具体劳动看作包括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的论述。

所谓具体劳动包括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或凝结在劳动手

段和劳动对象的活劳动这种说法, 又要陷入把使用价值看作能

够创造使用价值的错误。因为被看作具体劳动的组成部分的劳

动手段和劳动对象是它们的使用价值; 被看作具体劳动的组成

部分的凝结在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的活劳动, 是凝结在劳动手

段和劳动对象的具体劳动, 从而也是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的使

用价值。把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的使用价值看作是制造使用价

值的具体劳动的组成部分, 也就把使用价值看作能够制造使用

价值, 陷入了使用价值创造使用价值的循环推论。

二、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不包括凝结在

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中的抽象劳动

　　把生产商品的劳动看作包括凝结在生产资料的劳动, 这种

看法的另一个方面是, 认为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包括凝结在劳

动手段和劳动对象的抽象劳动。在他看来,“具体劳动包括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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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的活劳动和凝结在劳动手段、劳动对象的活劳动, 抽象

劳动肯定也是上述各种活劳动的抽象。”βτ甲乙两种西服采用不

同的面料和里料, 甲用高级衣料, 乙用一般衣料, 加工所费的

劳动基本相同。制成以后, 交换价值 4∶1。“这是就整套西服所

费劳动的对比, 即根据西服加工劳动和凝结在衣料上的劳动加

以抽象形成的, 决不是仅仅根据成衣劳动, 即加工所费的活劳

动抽象形成的。”χκ对上述各种活劳动“是通过市场买卖, 加以抽

象, 形成抽象劳动。”χλ或者说, 通过市场“交换, 具体劳动抽象

化, 形成无差别的抽象劳动。”χµ他在这里是认为创造价值的抽

象劳动包括活劳动的抽象劳动、凝结于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的

抽象劳动; 商品中包含的上述各种劳动形成为抽象劳动是通过

交换进行的。这种看法欠妥。

其一, 忽视马克思关于生产某种商品价值的抽象劳动, 只

限于某种商品生产过程执行者的抽象劳动, 不包括凝结于劳动

手段和劳动对象的抽象劳动的观点。按照马克思的观点, 创造

商品价值的抽象劳动不包括所谓凝结于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

的抽象劳动, 因为凝结于生产资料的抽象劳动是生产资料价

值, 生产资料价值不创造商品价值, 生产资料价值只是被转移

到新产品上的旧价值。马克思指出:“劳动过程的不同因素在产

品价值的形成上起着不同的作用。”工人把一定量的劳动“加到

劳动对象上, 也就把新价值加到劳动对象上。”生产资料的价值

转移到新产品上“成了产品价值的组成部分。”χν马克思在这里

极为明确地指出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执行者耗费的抽象

劳动才创造商品价值, 从而生产某种商品价值的抽象劳动, 只

限于生产某种商品的工人耗费的抽象劳动。劳动手段和劳动对

象的价值只能够随着其使用价值的被消耗被劳动者的具体劳

动转移到新产品上, 不创造商品价值, 因而它们所包含的抽象

劳动不是生产商品价值的抽象劳动的构成部分。例如, 生产西

服价值 (新价值) 的抽象劳动, 是缝制西服生产过程 (服装

厂) 执行者的抽象劳动, 不包括上述生产过程的凝结于缝纫机

和衣料的抽象劳动 (即缝纫机和衣料的价值) , 后者只是生产资

料旧价值, 它们只被转移到西服产品上。所谓缝制服装的抽象

劳动包括凝结在衣料的抽象劳动 (衣料价值) 的这种说法, 抛

弃了马克思关于商品生产过程执行者的抽象劳动、劳动手段和

劳动对象价值 (生产资料价值) 在生产过程中不同作用的观点。

其二, 生产某种商品价值的抽象劳动只限于某种商品生产

过程执行者的抽象劳动, 不包括凝结于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的

抽象劳动, 还由于这些凝结的抽象劳动是其他商品生产过程执

行者的抽象劳动创造的价值变成的, 不能够把其他商品生产过

程执行者的抽象劳动当作上述劳动者的抽象劳动。例如, 生产

服装商品价值的抽象劳动只限于服装厂生产过程执行者即服

装工人的抽象劳动, 不包括缝纫机厂生产过程执行者的抽象劳

动, 也不包括毛呢织造厂生产过程执行者的抽象劳动。把生产

服装商品价值的抽象劳动说成包括凝结于缝纫机的抽象劳动

和凝结于衣料的抽象劳动, 也就要认为缝纫机厂生产过程执行

者的抽象劳动和毛呢厂生产过程执行者分别创造了缝纫机和

毛呢的价值以后, 还会在服装厂生产过程和服装工人的抽象劳

动共同创造服装商品价值。这显然欠妥。

其三, 误解马克思关于对生产商品的劳动的抽象以及如何

进行抽象的观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论述的包含于商品

中的抽象劳动, 是指生产商品的劳动被抽掉劳动的具体有用形

式, 剩下来的是形成商品价值的抽象劳动。商品包含的物化于

生产资料的抽象劳动, 是已被转移的旧价值。因此不是像“社

会劳动价值论”者所说的那样将凝结于生产资料的劳动和生产

商品耗费的劳动进行抽象化形成抽象劳动。他还忽视了生产商

品所耗费的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已被抽象化形成抽象劳动, 而不

是所谓通过交换, 具体劳动被抽象化才形成抽象劳动。按照马

克思的观点, 生产商品的劳动分裂为生产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

和生产价值的抽象劳动, 决不是在交换过程中才进行的, 因为

决定生产商品的劳动分裂为上述二重性是私人劳动和社会劳

动的商品生产的基本矛盾。私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在生产过

程中已开始进行, 只是在交换过程中得到表现、实现和证实; 这

就决定了生产商品的劳动分解为上述二重性也同样是在生产

过程中已开始进行, 在交换过程中则是加以表现、实现和证实。

马克思指出, 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各种不同的劳动已开始还原为

一般人类劳动, 这是“社会生产过程每天都在进行的抽象”, χο而

“只有交换才能完成这一还原。”χπ所谓通过市场“交换, 具体劳

动抽象化, 形成无差别的抽象劳动”的说法, 是误解马克思的

上述观点的。

其四, 无法避免陷入价值决定价值的循环推论或效用价值

论的错误。把生产某种商品价值的抽象劳动看作包括凝结于劳

动手段和劳动对象的抽象劳动, 或者说, 把生产资料价值说成

能够创造价值, 这显然是陷入价值决定价值的循环论的错误。

他为了摆脱这个困境又陷入效用价值论的错误。在他看来, 在商

品生产中,“作为抽象劳动的凝结物——物化劳动价值被凝固, 但不

能凝固其使用价值。相反, 劳动创造价值的功能, 正是借助于这个凝

固载体的使用价值, 继续发挥其创造价值的作用⋯⋯织布厂购进的

棉纱是物化劳动, 不能再创造价值, 但买纱的目的是为了织布, 在布

织成、产生布的使用价值的同时, 也就产生了布的新创价值。χθ纱到布

厂变成生产资料具有“参与织布创造价值的功能”。χρ他在这里是认为

被凝固的生产资料价值借助于其载体生产资料使用价值创造了价

值。例如, 纱的价值借助于纱 (生产资料) 的使用价值参与创造

了布的价值。所谓生产资料价值创造价值是借助于没有被凝固

的生产资料使用价值创造了新产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 这种说

法还是认为生产资料价值可以创造价值, 从而不但没有摆脱价

值创造价值的循环推论, 反而陷入了生产资料使用价值创造产

品使用产品价值的同时又创造产品价值的使用价值创造价值

的效用价值论的错误。

三、马克思论述的劳动二重性

与商品二因素不存在矛盾

　　不能认为把生产商品的劳动看作包括凝结在生产资料的

劳动, 就能够消除马克思论述的劳动二重性和商品二因素创造

的矛盾。他虚构上述矛盾, 认为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在劳动二

重性和商品二因素的创造发生矛盾。按照“传统的劳动价值观

点——物化劳动只能够转移价值, 不创造价值, 就会产生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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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理论后果”χσ。讲具体劳动创造价值, 是认为活劳动、劳

动手段、劳动对象都创造使用价值; 讲抽象劳动创造价值, 则只认为

活劳动创造价值。“使用价值来源于三要素, 价值来源于一要素, 是

两个东西, 从而否定了商品二因素的存在, 或者说是使商品二因素与

劳动二重性的内在联系, 失去了逻辑的支持, 那是多么严重的冲击和

损失!”χτ确认物化劳动创造价值, 才能够使劳动二重性与商品

二因素取得一致。既然具体劳动是由活劳动、劳动手段和劳动

对象构成, 抽象劳动也应是由活劳动、凝结于劳动手段和劳动

对象的抽象劳动构成。具体劳动包括的三要素共同创造使用价

值, 抽象劳动包括的三要素共同创造价值。这就是“物、活劳

动共同创造价值和使用价值, 实行商品二因素与劳动二重性的

结合与统一”。δκ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学说和商品二因素理论就

得到“必要的逻辑支持”。δλ这里所说的传统劳动价值理论存在

的上述矛盾, 实际上是指马克思论述的劳动二重性与商品二因

素存在着矛盾, 他把生产商品的劳动看作包括凝结在生产资料

的劳动, 上述矛盾才能消除。这种说法欠妥。

其一, 马克思论述的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分别创造商品使

用价值和价值二因素不存在所谓上述矛盾。马克思的劳动价值

理论是严整的完全科学的理论体系, 而劳动二重性学说和商品

二因素理论是劳动价值理论体系中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不

可能有着上述矛盾。按照马克思的观点, 生产商品的劳动有着

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基本矛盾, 决定了生产商品的劳动者的

劳动要在生产过程中分解为生产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和生产

价值的抽象劳动二重性, 劳动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体

现于商品中, 从而商品二因素只能够是分别由具体劳动和抽象

劳动创造的。生产商品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 是从生产商品的

劳动者的劳动所分解出来的一部分, 不可能包括生产者所使用

的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 或者说, 不可能包括凝结于劳动手段

和劳动对象的具体劳动, 某种商品使用价值只由生产某种商品

的劳动者耗费的具体劳动创造。生产商品价值的抽象劳动, 是

从生产商品的劳动者的劳动所分解出来的另一部分, 不可能包

括他所使用的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所包含的抽象劳动, 某种商

品价值只由生产某种商品的劳动者所耗费的抽象劳动创造。马

克思指出, 商品使用价值由具体劳动创造, 商品价值由抽象劳

动创造, 商品中包含的劳动者的劳动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

批判地证明了的”δκ, 是不同于古典经济学的《资本论》“三个崭

新的因素”之一。δν

其二, 不能够把生产资料使用价值看作是商品使用价值的

来源。所谓马克思认为“使用价值来源三要素”, 即活劳动、劳

动手段和劳动对象等三要素, 这种说法欠妥。正如前面论述的

生产资料使用价值不创造商品使用价值; 生产资料使用价值也

必定不是商品使用价值的来源。按照马克思的观点, 使用价值

是“有用劳动与自然物质的结合”, 因而具体劳动是使用价值的

来源, 生产资料则不是使用价值的来源。虽然生产资料在劳动

者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过程中起着物质条件的作用, 然而生产

资料不是使用价值的来源, 因为生产资料的使用价值在劳动过

程中被消耗了, 生产资料的价值随着生产资料使用价值的被消

费而转移到新产品上, 生产资料使用价值既然在劳动过程中消

失了, 当然不是使用价值的来源。令上述不妥当看法的重要原

因, 是对具体劳动作了错误的解释, 认为具体劳动包括劳动资

料和劳动对象, 而具体劳动是使用价值的来源, 因而劳动资料

和劳动对象也要被看作使用价值的来源。

其三, 解决上述的虚构矛盾, 陷入放弃劳动二重性学说的

错误。“社会劳动价值论”者认为只有放弃马克思的物化劳动不

创造价值理论, 确认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论, 不但把创造使用价

值的具体劳动看作包括劳动、凝结于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的活

劳动, 而且把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看作包括活劳动、凝结于劳

动手段和劳动对象的抽象劳动, 就能够消除马克思论述的劳动

二重性与商品二因素的创造的矛盾。然而这样地解决上述的虚

构矛盾, 陷入了放弃马克思劳动二重性学说的错误, 就不可能

是所谓更好地坚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 而是要

产生严重的理论后果。由于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学说是“理解

政治经济学的枢纽”, δο是“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 δπ误解

了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学说, 又易于陷入误解马克思的劳动价

值理论体系、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生产价格理论、地

租理论、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以至经济危机理论等政治经济学

理论体系的错误。所谓要把生产商品的劳动看作包括凝结在生

产资料的劳动, 或者说, 要把物化在生产资料的具体劳动看作

是生产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 把物化于生产资料的抽象劳动也

看作是生产价值的抽象劳动。这些看法绝对不是所谓能够使马

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学说与商品二因素理论内在联系得到必要

的逻辑支持, 可以确保马克思劳动二重性的科学论断和理论光

辉, 从而也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 而是对马克

思劳动二重性学说的重大误解, 对于经济学说史上的生产资料

创造价值的庸俗理论在生产资料为何、如何能够创造价值的问

题上作了最深入、最详细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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